
附件1

XX公司关于在**管道**站申请代输**气源的函

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：
我公司通过协调获取XXXX气源，计划日均供气量为XX万方/日，自XXXX 年XX月XX日X点开始，至XXXX年XX月XX日X点结束。该气源经输送后在国家管网西气东输一线/川气东送管道XX分输站下载，于国家管网系统中托运商名称为XXXXX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为保证顺利接气，现向贵司提出管道托运服务申请，由贵司XX输气站自国家管网XX分输站接气，经XX支线运输后，在贵司XX输气站下载，接气单位为XXXX（备注：如委托由第三方接气，则需补充提供委托第三方接驳或代输的相关证明材料）。
特此致函。


XX公司
XXXX月XX月XX日

（联系人：***，联系电话:******）



